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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是江西省卫健委直属科研机构，属

一类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单位以应用研究为主，主

要开展中药原料质量检测和中药质量标准研究、中药资源动

态监测及开发利用、中药新药及健康相关产品的开发研究、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研究、中医药信息文献研究及中

医药政策研究等科研工作。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共有内设机构 10 个, 编制

人数小计 201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160 人,部分

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41 人。实有人数小计 171 人,其中：在职

人数小计 105 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105 人。离休人数

小计 1 人,退休人数小计 64 人,遗属人数 1 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2022 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2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收入预算总额为4590.88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81.01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313.2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986.68 万元;事业收入

38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80 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网上

结转 897.6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14.33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支出预算总额为支出预算

总额为 4590.8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81.01 万元;

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3393.26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666.6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941.6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10.8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9.72 万元,资本性支出 21 万元；项目支出 1197.62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14.33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1197.62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科学技术支出 31.69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16.9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6.67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94.0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4319.3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266.7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3.1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32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2941.69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485.3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8.4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76.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9.7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78 万元;资本性支出 2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1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为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3313.2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986.68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6.67 万

元,卫生健康支出 3073.4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3.18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3013.26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686.6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724.4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53.8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

万元,资本性支出 21 万元。项目支出 300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300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30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属非行政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无机

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政府采购总额552.36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 133.36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239 万元, 政府采购

服务预算 180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2 辆。

2022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没有安排购置单位

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项目情况说明

1. 2022 年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

传承与发展部分）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绩效目

标管理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规财函〔2021〕242 号）、《江

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3 项



卫生健康中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社指〔2021〕98

号）文件要求，我院 2022 年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部分项目总

计 300 万元，包含中医药资金绩效监管和专项审计项目 100

万元、中药质量保障项目 200 万元。

2）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项目支出管理办法》以及《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

移支付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2022 年中

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医药资金绩效监管和专项

审计项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关于

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关于中药材质量提

升及加强中药饮片监管的相关要求,为进一步推进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不断提升中药材质量,加强中药质量保障, 2022年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药质量保障项目。

3）实施主体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江西省中医

药研究院负责具体实施。

4）实施方案

对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预算执行

情况以及政策、项目实施效果开展 1 次绩效评价，对 2021



年度中医药资金预算执行合法合规情况开展 1 次专项审计，

对绩效评价和专项审计问题整改工作进行 1 次飞行检查，对

各地市中医药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有关财务、业务人员

执行 2022 年度中医药资金进行 1 次财经培训。

支持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优选本省(市、区)道

地药材品种,推动建设一批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种植生

产基地,引导道地药材良种选育并示范推广。加强技术指导,

按照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规范要求,对有关品种进行规范化

种植加工,合理使用农药等投入品,并针对种植、采收、加工

等不同阶段,切实加强生态种植关键技术环节把控。以中药

饮片质量保障为抓手,向上下游延伸,推动道地药材生产基

地使用中药质量追溯体系,推动部分医疗机构实现常用中药

饮片全程溯源管理。

5）实施周期

1 年。

6）年度预算安排

2022 年本项目共安排预算总金额 300 万元，其中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 300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

绩效目标 1.开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绩效

监管和专项审计项目，进一步加强中医药财务人员队伍建设，

提升预算执行和管理水平，并通过专项审计促进中医药经费



规范执行。

目标 2.开展中药质量保障项目，加快推进中医药质量追

溯体系建设，发挥道地药材基地示范带动作用，加强重要饮

片的全溯源管理。

绩效指标：产出指标：开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

资金绩效监管和专项审计≥1 次、飞行检查≥1 次、财经培

训≥1 次，中药材生产技术培训≥1 次，中药质量保障项目

溯源体系建设≥1 个、培训计划合格率≥95%、项目周期 1 年、

及时完成率≥85%、按照财政部有关经费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效益指标：提高中药材质量保障能力，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满意度指标：培训对象满意度≥90%。

二、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 5.68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与上年一样。

公务接待 0.28 万元,与上年一样。

公务用车运行 5.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4 万元，主要原

因是：公务用车运行费用正常增加。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与上年一样。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2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1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实验室及相

关设施（项）：反映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部门开

发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等支出。



（二）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

他科学技术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

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支出。

（四）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反映重大疾病、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等重大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

（五）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中医（民族医）

药专项（项）：反映中医（民族医）药方面的专项支出。

（六）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其他中医药支

出（项）：反映除中医（民族医）药专项支出以外的其他中

医药支出。

（七）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

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

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

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